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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前言

教育部指定统编的高等职业教育德育课系列教材《法律基础》由我和沈阳师范大学高职学院的刘炳信
老师共同担任主编。该教材出版于2002年，现已过去6年多时间。在这6年多时间里，我国法制建设获
得了新的巨大发展。我国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且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29
件现行有效的法律。2002年以来，一批原有的法律根据新的情况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同时，又制定
了一批新的法律。无论是修改的法律，还是新通过的法律，都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公
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因此，第一版教材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有的与现
行有效的法律相悖，有的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本版教材即是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现行有效的法
律，对原版教材的修订。本版教材在修订时，保持了原版教材的基本特色。在教材内容上，秉承简明
、通俗、易懂的特点；在语言上，保持教材体语言的特色；在形式上，增强活泼性、趣味性、可读性
。本书第一版由刘炳信、李学书、寻会云、罗杰、郑彦魁、胡锦光、徐振东、潘林元同志编写。因考
虑到修订时间的紧迫性，第二版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相关专业的博士在原版教材的基础上进行
了修订。他们是胡超宏博士、周望博士、沈磊博士、范围博士、贾剑非博士和王剑波博士。《法律基
础》出版发行以后，受到了广大教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
衷心希望本教材第二版也同样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认为，教材的宗旨就是要为广大师生的教学
工作服务，因此，提供从内容到形式都最优质的教材，是我们作者的最大社会责任和使命。为使本教
材编写得更好，我们衷心期待着广大教师和同学们能够把在使用本教材过程中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反
馈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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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内容概要

《法律基础(第2版)》介绍了法理知识、宪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和诉讼法等内容，具有时代感突
出、针对性强、系统扼要等特点，有一定的深度，能满足高职高专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需要。教材以案说法，情理交融，叙论结合，教学两便，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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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学基础理论  第一节 法的本质  第二节 法的作用和法的创制  第三节 法的实施第二章 宪法  第
一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第二节 我国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第四节 
我国的国家机构第三章 行政法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第二节 行政活动的方式及行政活动监督  第三节 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章 民法  第一节 民法概述  第二节 民事主体  第三节 民事权利  第四节 民事责任  第五
节 物权法  第六节 合同法  第七节 婚姻法  第八节 继承法第五章 经济法  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  第二节 公
司法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节 税法  第五节 劳动法第六章 刑法  第一节 刑
法概述  第二节 犯罪  第三节 刑罚第七章 诉讼法  第一节 诉讼法概述  第二节 民事诉讼  第三节 行政诉讼
 第四节 刑事诉讼  第五节 非诉讼途径  第六节 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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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证实施的确认、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系。从法的产生和发展
可见，法既是一种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文化
。比较法学家根据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原因及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共性，对
法律进行分类，对具有共性或共同传统的法律总称为法系。研究法系对了解不同国家法律及司法有重
要意义。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系作不同的分类。世界上划分法系的标准主要是依据法律的历史传
统和司法传统进行。西方国家存在两种对世界影响很大的法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我国的中华
法系也是对世界很有影响的法。大陆法系，又称为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它是以古罗马法
和《法国民法典》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历史上的罗马法，以民法为主要内容。大陆法系的
部门法大都采用成文法典形式。法国和德国是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
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大陆法系发展形成两大支流。属于大陆法系的有：法国、德国、
欧洲和世界许多国家。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
首先产生于英国，而后扩展到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到18世纪至19世纪，英
美法系发展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存在两大支流，即英国法和美国法，它们在总体上相同，
在许多具体而微观方面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有特色，它们的差别主要是：
（1）大陆法系以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行政案例除外），对
法院审判无约束力。英美法系具有判例传统，判例法为其正式法律渊源。（2）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
法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英美法系更倾向重视单行法律和法规，一般不倾向法典形式，即使借鉴
大陆法系制定法的传统，大多也是对其判例法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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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精彩短评

1、学习了这本书，书中的理论知识，配合老师的生动讲解，加之书中案列的例举，使我增长了许多
法律常识，对日常生活很有帮助！
2、东西非常好，等读完了，再写心德
3、买来 考试用的，要考试了还是开卷，不然就不用买了。
4、非常好的一本法律基础，浅显易懂。初学法律，获取法律常识的好教材。
5、基础的教科书，比较适合我，只是书的纸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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